
山 东 省 教 育 厅

关于转发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十二届
国家督学和特约国家督学候选人遴选工作的

通知》的通知

各市教育（教体）局、有关高校：

现将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开展第十二届国家督学和特约国家

督学候选人遴选工作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严格按照有关遴选

范围、条件和要求，每市和有关高校各推荐 1 人作为第十二届国

家督学候选人。请认真填写《国家督学推荐表》（盖章扫描为 PDF

版），于 2024 年 7 月 15 日前发送到指定邮箱 dds@shandong.cn。

联系人：牛青云，电话：0531-51793753。

山东省教育厅

2024 年 7 月 11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